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
 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截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 2.44 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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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.ip@gmail.com 发电
子邮件（标题不可空白）。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
IP 地 址 。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， 访 问 明 慧 网 
www.minghui.org，了解更多真相！  

1999 年 7 月 20 日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发
动了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镇压，无以
计数的法轮功学员死于拘留所、监狱或者
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。同时，为了达到镇
压的目的，中共也开动所有媒体对法轮功
造谣污蔑，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。法轮功
学员也因此开始了和平反迫害，向世人澄
清真相的历程，至今已十七年。 

每年的 7 月 20 日前后，海外的法轮功
学员会透过游行集会等方式，谴责中共对
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
手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。◇ 

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 全球吁制止中共迫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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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公检法人员：不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 
【明慧网】《公务员法》第 9 章

第 54 条规定：“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

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” 

2013 年 8月 13 日中央政法委出

台《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》

（中政委[2013]27号），明确规定“法

官、检察官、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

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。对法官、检察

官、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，依照

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。”这明确

的告诉公检法司人员，将来进行的清

算不是只对高层的清算，而且还包括

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

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，任何人都必

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。 

2014 年 10 月 23 日，十八届四

中全会公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

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

明确提出建立“重大决策终身追责

制”。这是为追究江泽民罪恶而为他

量身定做的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诬蔑

和制定的灭绝政策明显是违宪违法

的，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也是知法犯

法、执法犯法，必将受到终身追究。

2015 年 3 月 18 日，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领导干

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

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。第

一条，法院依照《宪法》和法律规定

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

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，不得执

行任何组织、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

法定程序、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。第

九条，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

果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也就是说“610”操控各级政府部门

（尤其是公检法司部门）迫害法轮功

的行为，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

正，如果不依法断案，就要追究其刑

事责任。 

2016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《公

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

规定》，明确指出，对警察等的违法

办案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

责任，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《公安机关人民

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》中，取

消了旧条款中的“因执行上级命令而

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”的免责条

款，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。

也就是说，中共警察在大规模迫害信

仰团体法轮功中的种种非法行为将

会被终身追究。 

江泽民集团 1999 年迫害法轮功

时，叫嚣“3 个月消灭法轮功”，十

七年过去了，法轮功弘传世界一百多

个国家和地区，而江泽民集团却面临

全世界的控告和追剿。中共体制内觉

醒的官员和警察，不再参与迫害，而

是保护法轮功学员，江泽民对法轮功

的迫害政策已众叛亲离，穷途末路。

那些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

的人，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安危前途，

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，规避执法

行政操作中的风险。人们常说：“君

子不立于危墙之下”。如何选择未来

之路，劝君三思而后行！◇ 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 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北京

报道）北京市密云区高岭镇大屯村法

轮功学员付东满 2007 年被警察入室

绑架、非法劳教，被劳教所迫害致残，

现右脚跟骨已烂没，出现十公分大的

一个洞，在极其痛苦中度日。 
2007 年 10 月 20 日早八时左右，

密云区 610、国保大队、高岭派出所

所长王真等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

情况下，非法闯入密云区高岭镇大屯

村法轮功学员付东满的家中，强行抄

家，将付东满非法关押到密云看守

所，并于同年 11 月 20 日非法劳教两

年。 
在劳教所里，付东满遭到非人虐

待，长期坐塑料小儿童椅，腰杆笔直，

双腿并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不允许

动，动一下就拳打脚踢。并长期被强

迫干活。 
2008 年在被强迫户外拔草期间，

付东满的右脚被硌伤，求医被一拖再

拖，直到伤势恶化才被拉到大兴团河

公安医院简单处理，后遭雨水浸泡没

有鞋换致伤口严重溃烂，付东满被带

到医务室换药，因敷衍治疗，致使伤

势越来越严重。随后付东满被带到医

院照过两次片子，第一次照完未治疗

就让回来了，第二次经诊断是骨髓

炎，医生建议及时手术。但劳教所方

面不予治疗。 
两次到医院检查回来后，付东满

只被允许用盐水泡脚，再次敷衍治

疗。期间医务室齐科长曾建议付东满

卧床休息，可是换来的却是警察对付

东满三个月的虐待，中午不让他休

息，晚上晚睡一小时，在大厅坐小凳，

北京密云区居民付东满被劳教所迫害致残 

造成付东满腿部肌肉萎缩，脚肿胀。

到了 2009 年 3 月底，付东满才

又被拉到大兴团河公安医院住院两

个月，伤口不见好转，便请专家诊断，

此时付东满右脚皮肤已溃烂，骨头已

变黑，因治疗不及时，已无法治愈，

劳教所方面就不再给予治疗，直接拉

回劳教所继续迫害。 
劳教所的拖延、敷衍错过了最佳

治疗时间，而造成付东满终生残疾，

丧失劳动能力。 
现在付东满右脚跟骨已烂没，有

十公分大的一个洞，在极其痛苦中度

日。◇ 


